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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荔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荔劳人仲案〔2023〕2496 号

申请人：何艳婷，女，******，住址：广东省五华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海昕智商务服务有限公司，地址：广州市荔

湾区花地大道中 68 号 2508 室之二。

法定代表人：黄庆华。

申请人何艳婷诉被申请人广州海昕智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劳

动争议纠纷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后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的规定组成仲裁庭，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

申请人何艳婷到庭参加仲裁，被申请人经本委依法送达应诉通知

和开庭通知，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，本委依法缺席裁决，本案现

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诉称其 2022 年 3 月 15 日入职，岗位是会计，双方有

签订劳动合同。2023 年 8 月至 11 月申请人休产假期间，被申请

人没有为申请人缴纳社保，申请人先行垫付了 2023 年 8 月至 10

月社保。为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，申请人提出仲裁申请，仲裁请

求为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 2023 年 8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4

日的工资 6787.32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

金 8000 元。

被申请人没有到庭答辩，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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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审理查明：庭审时，申请人明确第一项仲裁请求实际是

要求被申请人支付 2023 年 8 月至 11 月垫付的社保费用。申请人

申请撤回第二项请求，本委依法予以准许。

申请人主张 2022 年 3 月 15 日入职，岗位是会计，双方有签

订劳动合同。双方约定申请人工资税前 4500 元/月，但实际每月

到手 4000 元，被申请人主要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工资。被申

请人承诺申请人的社保费用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。2023 年 7 月

前，申请人的社保费用均是由被申请人承担，但 2023 年 8 月至

10 月的社保费用全部由个人垫付，垫付金额为 1696.83 元/月，

申请人 2023 年 11 月的社保费用尚未缴纳。申请人工作时间为早

上 9 时至下午 6 时，中午 12 时至下午 2 时休息，每周双休。申

请人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开始休产假，双方约定产假休至 2023

年 12 月 15 日。申请人休产假期间，被申请人有支付生育津贴，

但无支付产假工资。

为证明其主张，申请人向本委提交了以下证据：

1、《劳动合同》1 份，显示甲方（用人单位）为被申请人，

乙方（劳动者）为申请人，合同期间为 2022 年 3 月 15 日至 2023

年 12 月 31 日，合同载明申请人月工资 4500 元，落款处加盖有

被申请人公章并有申请人签名认可。

2、银行交易明细详情 1 份，显示 2023 年 8 月 30 日、9 月

19 日、10 月 31 日申请人均有向对方户名为“深圳市财付通支付

科技有限公司”转账 1696.83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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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申请人与微信联系人“老板黄庆华”的微信聊天记录 1

份，显示 2023 年 9 月 28 日申请人询问对方“对了，我的 8 月社

保你什么时候转给我”，对方回复“稍等，我看一下下午能否给

到你”，11 月申请人询问对方“老板，我的 8 月至 10 月社保什

么时候转给我”，对方回复“10，11 号”。

4、广东省社保缴费明细 1 份，显示 2023 年 4 月至 2023 年

10 月被申请人有为申请人缴纳社保费用。

5、微信转账及银行转账截图 1 份。

被申请人没有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，也没有向本委提交

证据。

另查明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向本委书面提起仲裁

申请。

上述事实，有庭审笔录、申请人陈述及相关书证为凭，证据

确实，足以认定。

本委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

规定，发生劳动争议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，有责任提供证

据。申请人主张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并要求被申请人返还

垫付的社保费用。申请人提交了《劳动合同》、微信聊天记录、

银行转账明细及社保缴费明细予以证明，经本委当庭核实上述证

据的原件或原始载体，查明申请人备注为“老板黄庆华”的微信

联系人微信昵称为“黄庆华”，微信号为 q******，本委对上述

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采信。本案被申请人经本委依法送达开庭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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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和应诉材料，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，且未提交证据反驳申请人

主张，视为其对答辩、举证和质证权利的放弃。本委认为，申请

人提交的证据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，本委确认微信联系人

“老板黄庆华”即为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，且申请人与被申请人

存在劳动关系。申请人主张，被申请人承诺由被申请人全额支付

社保费用，但并无提交书面证据证明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

果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七十二条规定，用人单位和劳

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，缴纳社会保险费。由此可知，社保

费用应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承担。而申请人 2023 年 8 月至

10 月处于产假期间，该期间被申请人并无实际发放申请人工资，

亦不存在被申请人从申请人工资中扣除申请人社保个人费用的

可能，故申请人应支付 2023 年 8 月至 10 月社保个人费用。根据

申请人提交的社保缴费明细，经核算，申请人 2023 年 8 月至 10

月的社保个人费用合计为 1622.4 元。申请人提交了银行转账明

细证明 2023 年 8 月至 10 月的社保费用合计 5090.49 元，故扣除

申请人个人应承担的社保费用后，被申请人应返还申请人垫付的

社保单位部分 3468.09 元。申请人还要求被申请人支付 2023 年

11 月的社保费用，本委认为，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以向社保经

办机构缴纳费用的方式履行参保义务，申请人尚未垫付 2023 年

11 月的社保费用，故其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当月社保费用，无事

实和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申请人可就 2023 年 11 月社保补

缴问题向有管辖权的社保经办机构寻求权利救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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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七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、第五十条的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一、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

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8 月至 10 月的社保费用 3468.09 元。

二、驳回申请人其余的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一方不

执行本裁决，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仲 裁 员：肖 佳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误 二〇二四年一月五日

书 记 员：杨 健 鸿

送达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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